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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申訴申請作業流程 

一、承辦單位：秘書室 

二、承辦人員：陳麗櫻小姐 

三、聯絡電話：03-2118999 分機：5502 

四、辦理時間：週一至週五 上午9：00-11：30 下午13：30—16：30 

五、規章依據：長庚科技大學學生申訴處理辦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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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作業流程： 

 
可至秘書室領取或秘書室網頁下載「長庚科技大學

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書」（一式二聯(可複寫)） 

 

填寫「長庚科技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書」並得檢附

相關文件或證據，提報內容如下： 

1、申訴人個人資訊 

2、申訴案由及說明 

 

於接獲學校對其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

議事項通知後，如有不服，應於次日起

三十日內送交秘書室 

 

由秘書室送交申評會 

 

申評會召開申評會議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評會對申訴案件之處理

結果以書面做成申訴評議

決定書，陳校長核定後，

通知申訴人 

受 理 

會議之召開以不公開為原

則，但得通知申訴人、原單

位之代表及關係人到場說明

或以其他方式陳述意見 

決 議 

申評會對申訴案件之處理結

果以書面做成申訴評議決定

書，陳校長核定後，通知申

訴人 

 

不 受 理 


